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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35        证券简称：迪森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119 

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苏州迪森收购上海敏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5%股权暨

投资建设上海老港工业区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公告 

 
 

一、 交易概述 

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迪森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之全资子

公司苏州迪森生物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迪森”或“乙方”）于2015年9月

28日与上海同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同祺”或“甲方”）签署了《上

海敏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就苏州迪森收购上海同祺之全资子公

司上海敏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敏欣”）人民币5,100万元出资暨

对外投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。 

2015年9月28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

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苏州迪森拟收购上海敏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85%股权暨投资建设上海老港工业区分布式能源项目的议案》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本次收购暨对外投资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收购事宜不

构成关联交易，且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。 

二、老港工业区分布式能源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老港工业区情况 

上海老港工业区成立于1995年，2006年成为上海浦东新区区级工业区，为“浦

东空港工业区”的重要板块。工业区规划面积8平方公里，首期开发5平方公里。

目前以IT产业的配套和现代装备制造业的配套为主导产业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 

-2- 

 

2013年11月24日上海市办公厅转发市发改委等六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

推进燃煤（重油）锅炉和窑炉清洁能源替代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府办发〔2013〕

66号），要求到2015年及2017年分阶段完成燃煤（重油）锅炉和窑炉清洁能源替

代。老港工业区分布式能源项目选择以天然气热电联供方式，替代园区现有分散

燃煤锅炉。 

（二）项目规模 

项目投资总额预计为9,100万元，建设规模设计为5台2MW燃气轮机发电机组、

5台7t/h烟气余热蒸汽锅炉及备用燃气锅炉，总装机容量为10MW。项目采用BOO

合作模式，所产生蒸汽主要供向元邦化工、兴塑实业、北蔡综合利用、国峰纸业、

神华染纱、绝缘材料、踏浪化工等园区用热企业，电力采用“自发自用、余电上

网”方式接入上海电网。 

（三）项目进展情况 

项目已取得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《关于上海老港工业区分布式能

源项目核准的批复》（沪发改能源【2015】125号），同意核准上海老港工业区

分布式能源项目；并取得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下发的《关

于上海老港工业区分布式能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》（沪浦环保许评

【2015】1238号），从环保角度同意项目建设。 

目前，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，预计年底前完工试产。 

三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

1、公司名称：上海同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

2、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住所：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888号2幢2区3097室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余安南 

5、注册资本：800.00万元整 

6、营业期限：2011年1月11日至2031年1月10日 

7、经营范围：从事能源科技、环保科技、机电科技、化工科技领域内的技

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，电力建设工程施工，合同能源管理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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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、苏州迪森与上海同祺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四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上海敏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3、住所：浦东新区老港镇同发路868号4幢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黎华清 

5、注册资本：6,000.00万元整 

6、营业期限：2014年8月1日至2054年7月31日 

7、经营范围：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

让。 

本次股权收购前上海同祺持有上海敏欣100%股权。 

上海敏欣分布式能源项目正处于建设施工阶段，尚未正式投产运营。截止

2015年7月31日，上海敏欣的资产总额为1,036.76万元，负债总额为316.95万元，

2015年1月1日至7月31日，营业收入为0元，净利润为0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五、交易的主要内容 

1、股权转让：上海敏欣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,000万元，为上海老港工业区分

布式能源项目的实施主体。鉴于上海同祺尚未缴足其认缴的上海敏欣大部分出资，

苏州迪森与上海同祺约定，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为0元，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标的

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5,100万元由苏州迪森负责缴足，价格为1元/股，苏州迪森、

上海同祺持有上海敏欣的股权比例分别为85%、15%。 

2、老港工业区分布式能源项目预算内建设资金总投入为9,100万元，超出注

册资本金6,000万元以外的3,100万元由乙方负责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解决。 

3、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不存在被冻结、拍卖、设置质押或其他可

能影响乙方利益的瑕疵；保证其是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的唯一所有权人，拥有完

全的处分权，不存在权属不清或其他权利瑕疵而影响本协议效力问题的情况；保

证标的公司在乙方受让股权前不存在或有的债权债务、重大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处

罚等情况；否则，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，由甲方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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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上海敏欣设立董事会，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，股权转让完成后，董事

会组成中甲方委派一名，乙方委派二名。 

六、收购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老港工业区分布式能源项目为公司首个天然气热电联供项目，示范意义

重大，也是公司向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转型过程中取得的重大突破。未来公司将

进一步加大力度，通过股权收购等资本或金融创新手段取得清洁能源供热/热电

联供项目，在生物质成型燃料供热领域之外快速布局。 

2、该项目是公司首个天然气运营项目，存在一定的经营与管理风险，同时

存在客户用能低于预期的风险。公司将利用自身在燃气锅炉制造方面的传统优势，

强化项目管理，整合优秀团队，形成该领域的竞争优势。 

3、老港工业区分布式能源项目为公司在华东地区首个大型项目，有利于提

升公司在上海市及周边市场的影响力，也有利于公司天然气运营业务的拓展。 

4、收购完成后对公司本年度的收入、利润不构成影响，项目投产后预计将

对公司 2016 年及以后年度的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。 

5、本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

因履行该协议而对相关当事人形成重大依赖。 

6、履行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文件； 

2、苏州迪森与上海同祺签署的《上海敏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年9月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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